附件

县级部门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企业“三服务”清单

填报单位：华宁县纪委监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联系人及电话： 

	序号
	服务事项
	具体内容
	服务对象

	1
	贯彻落实“清廉云南”建设“10 个专项行动”
	一是县委常委会专题学习省委、市委深化推进“清廉云南”建设的行动方案，并研究县级贯彻落实方案。二是印发《华宁县关于贯彻落实“清廉云南”建设“10个专项行动”的实施方案》，坚持全县上下联动，“一盘棋”谋划、一体推进、一体落实。三是组织召开全县贯彻落实“清廉云南”建设行动工作推进会暨全县正风肃纪警示大会，对推动贯彻落实“清廉云南”建设进行安排部署。四是拍摄《华宁县聚焦“小切口”解决民生“大问题”》宣传片，营造贯彻落实“清廉云南”建设行动良好氛围。
	县直各部门、机关单位

	2
	巩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，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。
	坚持问题导向、效果导向，以信息网络、自然资源、交通运输、工程建设、边境治理、文化旅游、金融放贷、教育领域、市场流通九大重点行业领域整治为牵引，带动其他行业领域整治持续深入开展。
	县直各部门、机关单位

	3
	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察，利剑作用更加彰显。
	制定2023年巡察工作计划，聚焦教体系统在加强党的建设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、执行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、从严管党治校等方面问题，开展专项巡察，配合市级上下联动对县人民检察院开展常规巡察。
	县直各部门、机关单位

	4
	夯实以“小”见严纠“四风”“固堤行动”。
	分批实施、稳步推进，一季度重点纠治“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”，二季度重点纠治“违规吃喝”、“公款旅游或变相公款旅游”、“公款购买烟酒和高档茶叶”。常态化通报曝光党员、公职人员酒后驾车等涉嫌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秩序问题，教育引导党员、公职人员坚决抵制和破除“酒桌文化”、“圈子文化”，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。
	县直各部门、机关单位

	5
	坚定不移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。
	深化“小切口”整治民生领域突出问题“惠民行动”。持续巩固乡村振兴、房地产“三保”、医疗服务等专项整治成果，紧盯职业技能培训、政府和国企项目“两拖欠”、养老领域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，以及群众关注的师德师风、停车收费乱象等开展整治
	服务群众

	6
	集中整治腐败突出领域
	公租房专项整治守护群众“安居梦”，开展教育系统、矿产资源领域集中整治专项行动，把握“惩治防”辩证统一关系，力求办理一批案件、解决一批问题、净化一方政治生态。
	服务群众

	7
	补齐制度短板
	深化以案促改、促治、促建，认真剖析案件背后深层次原因、普遍性问题，查找管理盲区、监督弱项、政治生态短板，开展典型案例剖析。下发纪检监察建议书，督促建章立制。
	县直各部门、机关单位

	8
	强化警示教育
	依托“清风华宁”微信公众号开设“2023再出发”“廉故事润橘乡”“《问剑破局》华宁声音”等主题专栏，以短视频、漫画、图文解说等形式传播清廉之声。
	县直各部门、机关单位

	
	
	
	




